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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三等考試 
科別：會計審計 
科目：會計審計法規（包括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與審計法） 
 
一、政府機關之各項財物來自於人民所繳納之稅賦，各機關財物經管人員自應謹慎處理；審計法

對於未盡善良管理人應有之注意者，乃規定相關人員應負賠償責任。請針對出納人員與會計

人員，敘述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及人員。審計機關對於這些賠償之款項或不當事項，

在何種情況下可免除一部分或全部損害賠償責任？在行使上述審計職權時，請問中央政府及

省市地方政府之審計機關各為何？（25 分） 
【擬答】 

出納人員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及人員： 
各機關主辦及經辦出納人員簽發支票或給付現金，如查明有超過核准人員核准數額或

誤付債權人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支票之經主意會計人員及主管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核簽者，如前項人員未能依限悉數

賠償時，應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公庫地區支付機構簽發公庫支票，準用前二項規定。（第七十五條） 
會計人員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要件及人員： 
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會計簿籍或報告、如發現所載事項與原始憑證不符，致使公款遭受

損害者，該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第七十六條） 
財務責任之免除範圍 
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剔除、繳還或賠償之款項或不當事項，如經查明覆議或再審查，有

下列情事之一者，得審酌其情節，免除各該負責人員一部或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予

以糾正之處置： 
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幣之情事，經查明屬實者。 
支出之結果，經查確實獲得相當價值之財物，或顯然可計算之利益者。（第七十七

條） 
行使審計職權時，中央政府及省市地方政府之審計機關為： 
中央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之審計：中央政府各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審計部」辦理；其

在各省（市）地方者，得指定就近審計處（室）辦理（第四條）。其辦理之審計事務

範圍，應以審計部所指定者為限，辦理結果，應呈報審計部。（施行細則第二條） 
省（院轄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之審計：各省（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財務之審

計，由審計部於各省（市）所設之各該省（市）「審計處」辦理。（審計法第五條，

審計部組織法第十四條） 
縣（省轄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之審計：各縣（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財務之審

計，由審計部於各縣（市）酌設之「審計室」辦理。（審計法第五條，審計部組織法

第十四條） 
未設審計室之縣市財務審計事務，審計部訂有「審計部臺灣省各縣市審計室兼辦鄰

近縣市財務審計辦法」，指定鄰近縣市審計室兼辦。目前僅澎湖縣未設審計室，由

臺南市審計室兼辦。 
鄉鎮市公所財務之審計，原依財政審支劃分法第三條之規定，鄉鎮市財政，包括於

縣財政之內，其收支應分收別編製單位預算，列入縣總預算之內，惟事實上目前鄉

鎮市財務收支編一級預算，審計機關於民國八十五年七月一日起恢復辦理。 
特種公務及公有營業機關之審：中央及地方各特種公務機關、公有營業機關、公有事

業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審計部或審計處所設之「審計處（室）」辦理。（第六條） 
未設審計機關者之財務審計：未設審計處（室）之各省縣市地方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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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公務機關、公有營事業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各該管審計機關辦理，或指定就近審

計處（室）兼理（第七條）。其兼辦之結果，應由各該被指定兼理之審計處（室）負

責。（施行細則第二條） 
 

二、政府機關將其法定財務收支計畫呈現於預算書上，而決算則是政府預算執行結果的終結報

告，因而決算是考核政府施政最客觀之依據所在。請依決算法規定回答以下中央政府總決算

之相關事項：（25 分） 
總決算書之編造權責機關、編造依據以及編造內容為何？於何時編成？提出於何機關？ 
那一機關審核總決算？審核時應注意那些效能？ 
監察院對於決算審核報告所列應行處分之事項，如何處理？ 

【擬答】 

中央主計機關應就各單位決算，及國庫年度出納終結報告，參照總會計紀錄，編成總決算

書，並將各附屬單位決算包括營業及非營業者，彙案編成綜計表，加具說明，隨同總決

算，一併呈行政院，提經行政院會議通過，於會計年度結束後四個月內，提出於監察院。

各級機關決算之編送程序及期限，由行政院定之。（第二十一條） 
審計機政府總決算，應注意下列效能： 
歲入、歲出是否與預算相符，如不相符，其不符之原因。 
歲入、歲出是否平衡，如不平衡，其不平衡之原因。 
歲入、歲出是否與國民經濟能力及其發展相適應。 
歲入、歲出是否與國家施政方針相適應。 
各方所擬關於歲入、歲出應行改善之意見。（決算法第二十四條、審計法第六十八條） 

監察院對應行處分事項之處理（第二十九條） 
應賠償之收支尚未執行者，移送國庫主管機關或附屬單位決算之主管機關執行之。 
應懲處之事件，依法移送該機關懲處之。 
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應予告誡者，通知其上級機關之長官。 
 

三、政府會計是政府預算執行的客觀紀錄，會計報告則是會計處理程序的產出。依現行會計法之

規定，應按那些需要而編製各種定期與不定期之會計報告？會計報告可分為那幾類？會計報

告內之記載，如發生繕寫錯誤，該如何處理？總會計年度報告之公告，依決算法之規定為

何？各種會計報告之保存期限又為何？（25 分） 
【擬答】 

各種定期不定期會計報告應按下列需要編製之，並得兼用統計與數理方法為適當之分析，

解釋或預測。 
對外報告：應按行政、監察、立法之需要及人民所須明瞭之會計事實編製之。 
對內報告：應按預算執行情形、業務進度及管理控制與決策之需要編製之。 

會計報告分為二類： 
靜態之會計報告：表示一定日期之財務狀況。 
動態之會計報告：表示一定期間內之財務變動經過情形。 

會計報告、簿籍、憑證等錯誤之更正 
會甫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或憑證內之記載，繕寫錯誤而當時發現者，應由原登記員

劃線註銷更正，於更正處簽名或蓋章證明，不得挖補、擦、刮或用藥水塗滅。 
前項錯誤，於事後發現，而其錯誤不影響結數者，應由查覺人將情形呈明主辦會計人

員，由主辦會計人員依前項辦法更正之；其錯誤影響結數者，另製傳票更正之。採用機

器處理會計資料或貯存體之錯誤，其更正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另定之。 
因繕寫錯誤而致公庫受損失者，關係會計人員應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第六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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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簿及重要備查簿內，如有重揭兩頁，致有空白時，將空白頁劃線註銷；如有誤空一行

或二行，一列或二列者，應將誤空之行列劃線註銷，均應由登記員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

或蓋章證明。（第六十八條） 
總會計年度報告之公告： 

總決算最終審定數額表，由立法院審議通過後，送交監察院，由監察院咨請總統公告；其

中應守秘密之部分，不予公告。（第二十八條） 
報告與簿籍之保存年限： 
各種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與機器處理會計資料之貯存體暨處理手冊，自總決

算公布或令行日起，在總會計至少保存二十年；在單位會計、附屬單位會計至少保存十

年；在分會計、附屬單位會計之分會計至少保存五年。其屆滿各該年限者，在總會計經

行政長官及審計機關之同意，得移交文獻機關或其他相當機關保管之；在單位會計、附

屬單位會計及分會計應經該管上級機關與該管審計機關之同意，始得銷燬之。但日報，

五日報、週報、旬報、月報之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年。 
前項保存期限，如有特殊原因，得依前項程序縮短之。（第八十四條） 

 
四、一般而言，政府施政的三大步驟是計劃、執行與考核；將政府的施政計畫或業務計畫，以貨

幣金額表達出來即成為政府預算。由於預算通常於施政計畫執行前編製，為使往後實際支用

預算時具有彈性，以因應突發狀況，預算法乃有預備金之設置。請依現行預算法詳述預備金

之種類、設置地點、設置金額、動支條件、動支之相關限制。（25 分） 
【擬答】 

預備金的種類 
動支預備金： 
種類：依預算法規定分第一預備金及第二預備金二種。 
設置及金額不同： 
第一預備金於公務機關單位預算中設定之，其數額不得超過經常支出總額百分之一。 
第二預備金於總預算中設定之，其數額視財政情況決定之。（第二十二條） 

動支條件 
動支條件不同： 
第一預備金： 
係因各機關行行執歲出分配預算過經費不足時，依法動支。（第六十四條） 
立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金額，不得動支預備金。但法定經費或經立法院

同意者，不在此限。 
各機關動支預備金，其每筆數額超過 5,000 萬元者，應先送立法院備查。但因緊急災

害動支者，不在此限。（第二十二條） 
第二預備金： 
原列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列經費不敷時。 
原列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量致增加經費時。 
因應政事臨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者。（第七十條） 
立法院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金額，不得動支預備金。但法定經費或經立法院

同意者，不在此限。 
各機關動支預備金，其每筆數額超過 5,000 萬元者，應先送立法院備查。但因緊急災

害動支者，不在此限。（第二十二條） 
動支之相關限制 
動支第一預備金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始得支用，並由

中央主計機關通知審計機關及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第六十四條） 
第二預備金之動支則須經行政院核准，事後並由行政院編具動支數額表，送請立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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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第七十條） 
 


